
常見問題 

 

1. 本案是怎樣展開的？ 

 

本案乃源於一宗投訴。 

 

2. 天厨在本案中從事了甚麽行為？如何觸犯《競爭條例》？ 

 

競委會公布的案情指出，天厨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競爭條例》全面生效後，至最少

2017 年 9 月 27 日期間，從事操控轉售價格的行為，訂定其兩個主要本地分銷商銷售由

天厨加工及製造的粉狀味精產品，即一箱五包各 4.54 公斤的佛手牌味粉（味粉）的最低

轉售價。有關操控轉售價格安排的内容如下： 

 

• 天厨與各分銷商簽署了一系列分銷協議，當中包含「不得進行不正當價格競

爭」的規定； 

• 各方分別於 2008 及 2011 年，就味粉轉售價格訂立協議，訂明了分銷商須收取

的最低轉售價。該價格未經天厨同意，不可改動； 

• 天厨曾進一步發信給分銷商，更新味粉的最低轉售價，包括在《條例》生效之

後； 

• 天厨曾向分銷商發出指示，要求他們遵從最低轉售價及／或不要提供折扣，而

各分銷商均明示或暗示接受； 

• 當其中一名分銷商向天厨投訴另一分銷商自 2016 年起提供折扣及與其競爭時，

天厨因應投訴在 2016 至 2017 年間採取行動跟進，試圖確保分銷商遵從其訂定

的轉售價格，從而限制分銷商之間的競爭。天厨的行動包括採取抑制性措施、

作出威脅及／或懲罰。 

 

由於上述操控轉售價格的行為在《條例》全面生效後仍繼續，競委會有合理因由相信，

天厨從事了目的為損害在香港的競爭之行為，違反《條例》第一行為守則，而該行為亦

構成《條例》所定義的嚴重反競爭行為。 

 

3. 案中涉嫌操控轉售價格的行為帶來甚麼影響？ 

 

在香港購買味粉的最終客戶大都為在烹調過程中使用味粉調味的中餐廳。天厨操控轉售

價格的安排，旨在防止其兩個主要本地分銷商向客戶提供折扣，以低於其訂定的轉售價

格向次級分銷商銷售味粉。這類操控轉售價格安排大幅削弱、甚至妨礙分銷商之間的價

格競爭；與沒有操控轉售價格的情況相比，客戶可能需支付更高價格。 

 

 



4. 競委會會否對涉案的兩個分銷商採取行動？ 

 

由於作為製造商的天厨是協調分銷商轉售價格的最終負責人，競委會遂按照有關操控轉

售價格的執法慣例，只對其採取執法行動，並決定不追究本案兩個分銷商。事實上，案

中其中一個分銷商曾於2016年中，向天厨表明反對有關安排，並逐漸減少遵從有關規定。 

 

競委會會因應每宗案件的個別情況而作出有關決定。 

 

5. 甚麼是操控轉售價格？有甚麼潛在影響？ 

 

操控轉售價格是指供應商訂定分銷商（可包括零售商）轉售有關產品時，需要遵從固定

或最低轉售價格的安排。 

 

操控轉售價格可透過多種方法實行： 

 

• 直接實行，訂立固定或最低轉售價格，分銷商不得提供減價或折扣；或 

• 間接實行，例如訂定分銷商的利潤，或訂定分銷商在指定價格水平下可給予的最

大折扣率。 

 

供應商或會透過威脅、恐嚇、警告、處罰、延遲或暫停供貨以達至操控轉售價格。 

 

在操控轉售價格安排下，分銷商可能無法就供應商訂立的固定或最低價格提供折扣，甚

至會因提供折扣而被處罰。最明顯的影響是，分銷商之間的價格競爭將會大幅減弱，而

有意購買該產品的消費者亦難以藉貨比三家覓得較低價格。 

 

操控轉售價格的行為亦可能妨礙新零售商或分銷商的出現。如價格由供應商訂定，有意

透過提供折扣打入市場的零售商便無法如願以償。 

 

6. 競委會如何評估某操控轉售價格安排在《條例》下會否構成問題？是否設有任何豁

除或豁免？ 

 

競委會認為，如安排涉及直接或間接操控轉售價格，便可能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至於

是否確實如此，則取決於操控轉售價格安排的內容、實施方法及有關背景。當操控轉售

價格不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時，競委會將評估其是否具有對競爭造成損害的效果。 

 

競委會在控告天厨的法律程序文件中，已提出一個用以評估在甚麽情況下應把操控轉

售價格視為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的框架。 

 



另一方面，操控轉售價格的安排有時可能會產生有利消費者的經濟效率。例如為幫助新

產品在市場立足，僅限於短期新產品推廣而採取的固定零售價格。在此情況下，消費者

會因為有更多選擇及更大的競爭而受惠。《條例》提供經濟效率豁除 1，如符合條件，該

行為不會構成違反第一行為守則。 

 

而相關經濟效率則必須由聲稱享有豁除的一方證明，並按個案情況評估。  

 

7. 在哪些情況下，操控轉售價格會被視作嚴重反競爭行為？ 

 

根據《條例》，嚴重反競爭行為是指由任何以下行為或以下行為的任何組合構成的行為： 

(a) 訂定、維持、調高或控制貨品或服務的供應價格（合謀定價）； 

(b) 為生產或供應貨品或服務而編配銷售、地域、顧客或市場（瓜分市場）； 

(c) 訂定、維持、控制、防止、限制或消除貨品或服務的生產或供應（限制產量）； 

(d) 圍標。 

 

競委會認為，當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或效果之操控轉售價格安排符合上述定義，便會構

成嚴重反競爭行為。這相當可能是因為有關安排涉及供應商在向客戶供應貨品時，訂定、

維持、調高或控制轉售價格。 

 

8. 一般而言，若供應商訂立「建議轉售價格」，會否引起競爭問題？ 

 

若供應商訂立建議轉售價格，而分銷商可以完全自由地偏離該價格，則不大可能會引起

競爭問題。假如供應商訂立建議轉售價格，競委會不會視該做法為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

而是會評估有關安排是否具有反競爭效果。 

 

此外，競委會不會單純考慮協議字面內容，亦會考慮協議實際上如何運作。因此，當所

謂的「建議」轉售價格與其他措施結合起來的實際效果，等於固定價格或訂立最低價格，

例如，當供應商在其建議轉售價格未被遵從時進行報復或威脅進行報復，有關安排便會

被視作操控轉售價格般進行評估。 

 

***** 
 

                                                      
1 經濟效率豁除的四個條件是相關協議：(i) 對改善生產或分銷、或促進技術或經濟發展有貢獻；(ii) 容
讓消費者公平地分享所帶來的利益；(iii) 並不對有關的業務實體施加對達致 (i) 所述明的目的來說並非
不可或缺的限制；及 (iv) 並不令有關的業務實體有機會就有關的貨品或服務的相當部分消除競爭。 


